
表十五 

	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迁环评验［ 2017 ］14 号

      迁安市恒茂纸业有限公司玻璃包装防霉垫纸生产线（产能置换）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和补充说明中有关环保要求，该项目在受理及拟批准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，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、监理报告、现场检查及专家组出具的专家意见，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29日





